湘职成学会[2017] 3号

关于开展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各高职学院、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各市（州）教育局职成科、职成教育研究机构、职成学会，本会各研究会：

为进一步推动群众性教育科研活动开展，促进职业院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好服务湖南经济转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本会决定开展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评对象

全省各级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研究机构，各高等职业院校、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各职业培训机构和本会分支机构等从事职业教育的各类人员，均可报送论文参评。

二、评选范围和要求

1．论文要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卓越职业院校建设、中高职衔接、专业和专业群建设、教育教学改革、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改革和管评办分离、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新见解、新思路和新举措。论文力求主题明确、重点突出、论点清晰、论据充分，有必要的事实、数据或典型案例，有较强的说服力，有一定的借鉴或推广价值。

2.参评论文必须是作者独立完成的、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论文。研究专业技术的科技论文不参加本次评选，工作总结或解题指导等文章不能参评，已经获得省级其他奖励的论文不再参评。
3.论文结构完整，格式符合规范。论文除正文外，要有内容摘要、关键词和参考文献。全文字数3000～5000字，最多不超过6000字。

4.每篇论文一式三份，用A4纸双面打印，左侧装订，经所在单位在“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申报表 ”（见附件2）上签署意见、加盖公章后方可供稿。论文中不得出现作者姓名及单位名称。
三、申报

1.高等职业学院、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的参评论文经学校初评后，以学校为单位推荐。国家级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5篇，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2篇，其他高职院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

中等职业学校、培训机构和市州职成教研究单位的参评论文经市州初评后再向本会推荐。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2篇，省级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10篇，其他中等职业学校每校推荐上报的论文数量不超过8篇。

学会所属研究会的参评论文由该研究会初评后再向本会推荐，每个研究会推荐上报的论文不超过15篇。

2.每人限报2篇第一作者（或独著）论文。合著论文的作者限在3名以内。所有参评论文材料一律不退，请申报者自留底稿。

3.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的论文须提交复印件，注明发表刊物名称、目录、主办单位和发表时间，本年度参评论文须是2016年1月以后发表的。
4.论文上报由单位统一提交纸质稿及相应的电子文档，不受理个人上报材料。请各地各校和相关机构统一将本单位推荐的参评论文纸质文本（一式三份）、“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申报表 ”（一式一份）和“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推荐参评论文清单”（一式一份，见附件3）送（寄）省评审办公室；相关电子文档一并报送，其格式如下：以市（州）或学校名称命名建立文件夹，文件夹中设“推荐论文”和“参评申报表”两个子文件夹，以及“参评论文清单”文档。“推荐论文”子文件夹中每一篇论文的word文档按“序号+姓名+论文题目”命名；“参评申报表”子文件夹中的各word文档可按“序号+姓名”命名。没有提交电子文档的论文将不予评审。

5.本次论文评选不收任何费用。

四、评审及奖项设立

1.成立由本会会长为组长的评审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评审办公室，由本会秘书长任主任；聘请职业院校、职成教育研究机构、行业企业专家组成评审小组。评审活动在领导小组领导下进行。
2.本次优秀论文评审设一、二、三等奖，各等级获奖篇数分别占参评论文总数的10%、20%、30%。获奖论文将颁发优秀论文获奖证书。
五、其他事项

1.论文必须是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严禁抄袭或剽窃他人的成果或作品，一经发现将严厉查处，取消获奖荣誉，书面通报本人及单位，个人3年之内不能参加本会组织的论文评选、科研规划等项目申报。

2.请各单位于2017年10月20日前完成初评工作（包括甄别是否抄袭），省评审办公室受理申报材料时间为10月23日至10月27日，逾期不予受理。

3.评审办公室设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秘书处，地址：长沙市教育街11号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13室省职成学会秘书处办公室，邮政编码：410005，联系人：卢嗣之、唐翠雯，电话，0731-84110490，电子邮箱：2233145035@qq.com。

4.本通知及附件可在“湖南职成教育网”下载，网址：www.hnvedu.com。

附：

1.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论文格式要求

2.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参评申报表

3.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推荐参评论文清单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学会

                         2017年6月8日

附件1：
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

参评论文格式要求

一、正文（正文小标题用宋体四号加粗，正文用宋体四号不加粗）
　正文内容要求论点明确，资料可靠，文字精炼，层次清楚，数据准确，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和实践性。字数（包括图、表）6000字以内。
二、标题（标题用宋体三号加粗）

中文标题力求简明、醒目，能准确反映出文章的主题，一般不超过20个汉字，必要时可加副标题，不用非公知公认的缩写或符号，尽量避免用英文缩写。

三、摘要（“摘要”用[]黑体五号加粗，摘要内容用宋体五号不加粗）

概括陈述论文研究的背景、目的、方法和主要结论，要求客观反映出论文的主要信息。不要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不要使用“本文”、“文章”、“作者”、“笔者”等作为主语。非公知公认的符号或术语第一次出现时应写全称。字数不少于200字。

四、关键词（“关键词”用[]黑体五号加粗，关键词内容用宋体五号不加粗）

一般每篇文章可选 3-5个关键词，用全称。关键词为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对文献检索有重要作用的术语，多个关键词之间以“；”隔开。

五、图表

文中插图与表格放在相应正文之后，分别按出现顺序用图1、图2……或表1、表2……统一编号。插图的序号、标题及注释居中置于图的下方，表格的序号及标题置于表格上方，表注置于表格的下方。全文只有一个表或一个图时，只标注“表”或“图”，不标序号。

六、章节标题编号：

一级标题用一、二、三……；

二级标题用（一）、（二）、（三）……；

三级标题用阿拉伯数字编号1、2、3、……；

四级标题用（1）、（2）、（3）……。

七、参考文献（“参考文献”用黑体五号加粗，参考文献内容用宋体五号不加粗）

参考文献应依照引用的先后顺序标出，根据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GB 3469）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M]、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网上电子公告[EB/OL]、网上期刊[J/OL]、网上报纸文章[N/OL]、其他未说明的文献类型[Z]。 

（1）引用专著的：作者姓名.书名[M].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如，[1]xxx.xxxxxxxx[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121-123. 

（2）引用期刊文章的：作者姓名.文章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如，[1]xxx.xxxxxxxx [J].教育研究，2010（2）：22-27.

（3）引用学位论文的：作者姓名.题名[D].授予学位地：授予学位单位，出版年.如，[1]xxx.xxxxxxxx [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1.
（4）引用电子文献的：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获取和访问路径.发表日期，如：[1] xxx.xxxxxxxx [EB/OL].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2/content_61930.htm.2001-03-16.

（5）引用其它文献的依此类推。
八、基金项目

属于基金资助项目或立项课题的来稿，请注明项目或课题名称、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

九、论文页码

论文每页居中标明页码“第1页，第2页，……”

附件2:
论文编号           （由省评审办公室填写）
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

参评申报表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作者电话
	 

	作者单位
	 
	单位电话
	 

	联系地址
	 

	所在单位意见
 
  
            （盖章）
 

	市州或研究会初评意见
 
 
            （盖章）


	评审办公室意见
 
 
 
            （签名）
 


说明：1.本表为一论文一表；2.高职学院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只要填写“所在单位意见”即可；3.请将本表随论文一起交省评审办公室，勿贴在论文或材料袋上。
附件3:
2017年湖南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论文评选

推荐参评论文清单
 推荐单位                （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2017年     月    日
	序号
	论文题目
	作者姓名
	作者单位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1.本表可按论文申报数量增加行；2.请将本表随论文一起交省评审办公室，勿贴在论文或材料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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